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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 

基因改造食物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有關基因改造食物及《卡塔赫

納生物安全議定書》的事宜。  
 
背景  
 
2 .   世界衞生組織指出，在國際市場上出售的基因改造食

物都已通過風險評估，因此不大可能對人體健康帶來不良影

響。世界上很多主要國家，包括加拿大、澳洲、紐西蘭、日

本和內地均容許已通過銷售前安全評估 (p re -marke t  s a f e ty  
a s se s smen t )的基因改造食物在市場出售。香港現時並沒有特
別規管基因改造食物的法例。但根據香港法例第 132 章《公
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的規定，所有在香港出售的食物，不論

是否經基因改造都必須適宜供人食用。  
 
基因改造木瓜  

3 .   為增加本地有機種植業界的農業資源，漁農自然護理

署 (漁護署 )於 2004 年 3 月向內地一著名農業研究所購買木
瓜種子，並按國際有機農業貿易的要求，獲得該農業研究所

書面聲明該品種的木瓜種子未經基因改造。經成功試種後，

漁護署在 2005 年 2 月至 9 月期間向 18 位有機農友派發了約
300 株木瓜苗。另一方面，一個本地菜農組織「菜聯社」亦
分別為本地 8 位有機種植農友向該內地農業研究所集體購
買木瓜種子。其後，由於有報導指東南亞有國家發生木瓜被

基因改造品種污染，漁護署遂主動於 2005 年 11 月抽取本地
有機木瓜果實進行基因改造測試，在 2005 年 12 月獲悉測試
結果呈陽性，顯示果實含有基因改造成份。  

4 .   與本地一般的種植業不同，有機耕作不容許含有基因

改造成份的物料，漁護署在 2006 年 1 月通知有關農友和菜
聯社，剷除所有懷疑含基因改造成份的木瓜植株，以保持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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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有機耕作的完整性。漁護署亦即時停止向該農業研究所再

購買任何作物的種子。  

5 .   漁護署職員於 2006 年 3 月 27 日專程實地考察該內地
農業研究所及其木瓜留種農場，並與該所人員會晤，就基因

改造木瓜事件進行了討論和交換意見。農業研究所重申並沒

有對木瓜進行任何基因改造工程。但漁護署職員在農場附近

發現其他不明來源的木瓜植株，顯示木瓜留種期間可能受其

他木瓜，包括基因改造木瓜的花粉污染。漁護署亦從研究所

取得木瓜種子再進行基因改造測試，於 2006 年 4 月得知測
試結果呈陽性，顯示種子確含有基因改造成份。  

6 .   漁 護 署 將 會 繼 續 停 止 從 有 關 的 農 業 研 究 所 輸 入 種

子，並會向本地有機業界解釋有關基因木瓜污染的風險和可

行的預防方法。而在未來再引入新品種作物之前，該署會謹

慎地評估有關基因污染的風險，並對高風險品種先進行基因

改造測試。  

 
《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》  
  
7 .   《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》 (《議定書》 )的主要目
標是藉着規管改性活生物體的進出口，防止進口改性活生物

體對個別締約方的生物多樣性造成不良的影響。環境保護署

正負責有關《議定書》在港實施的工作。《議定書》並無針對

市面出售的基因改造食物作出規管。中國已簽署及確認《議

定書》，並於二零零五年九月起正式成為締約方。政府已得

到中央人民政府原則上同意，把《議定書》延伸至香港。假

若制定中的法例獲立法會通過，在完成其他必須的預備工作

後，政府會正式請求中央政府完成有關手續，把《議定書》

延伸至香港。  
 
8 .   《議定書》雖然仍未延伸至香港，但漁農自然護理署

非常關注改性活生物體的轉移、處理和使用，務求確保本港

自然環境的生態平衡和能夠維持生物多樣性。在推動本地發

展有機耕種時，該署會在引入種子作試種用途時盡力確保其

不含基因改造成分，包括要求供應商提供書面確認，亦會主

動進行抽檢測試。是次在發現有關木瓜可能含基因改造成分

後，該署已即時採取行動，銷毀所有木瓜植株，並進行深入

調查。所採取的措施符合《議定書》的基本原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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嬰兒營養米粉  
 
9 .   就有民間團體指在香港出售的嬰兒營養米粉中含有

未通過安全評估的基因改造成分，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

已和有關公司會面及要求提供更多資料。直至目前為止，並

沒有證據顯示有關公司採用未通過安全評估的基因改造原

料。  
 
10 .   在基因改造食物方面，透過在上月簽署的《粵港雙方

關於食品安全突發事件信息溝通機制》，香港與廣東省有關

部門將會安排兩地的專家會面，交流兩地在基因改造食物方

面的經驗和增進相互的了解。  
 
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  
 
11 .   就 訂 立 基 因 改 造 食 物 標 籤 制 度，聯 合 國 食 品 法 典 委

員 會 現 正 致 力 訂 立 一 套 劃 一 的 標 準 ， 但 不 大 可 能 在 短 期

內 完 成 該 項 工 作 。 由 於 目 前 國 際 間 並 無 就 基 因 改 造 食 物

的 標 籤 制 度 達 成 共 識 ， 政 府 需 要 與 業 界 和 各 方 人 士 商 議

後 ， 才 能 決 定 香 港 是 否 有 需 要 實 行 強 制 性 基 因 改 造 食 物

標 籤 制 度 。 但 政 府 會 與 業 界 合 作 ， 研 究 制 訂 一 套 自 願 標

籤 指 引 ， 幫 助 業 界 就 基 因 改 造 成 分 作 真 確 的 聲 稱 。  
 
 
環境保護署  
衛生福利及食物局  
二零零六年五月  


